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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城管〔2020〕23号 

各区（市）城市管理局、枣庄高新区综合执法局： 

为统筹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，根

据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抓好保居民就业、保基本民生、

保市场主体工作的十条措施的通知》要求，依据《省住房和城

乡建设厅关于优化店外经营和流动摊点管理与服务的指导意见》

和《枣庄市城镇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现就做好

“夜经济”等特色经营提出以下指导意见： 

一、坚持民生为重原则。鉴于当前受新冠疫情影响经济下

行压力大，就业形势严峻的不利情况，各区（市）应根据自身

实际，在落实疫情防控要求前提下，认真研究当地“夜经济”

等特色经营适度放开工作，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方案，积极利

用城市广场、步行街、闲置建筑等场地设施，发展“夜经济”

等特色经营。 



 

2 

 

二、科学划定经营区域。按照“定时、定点、定区域”的

原则，根据自身辖区内商业布局特点和居民生活习惯，在符合

交通、环保、市容、消防、食品安全等方面要求下，合理布局

“夜经济”等特色经营聚集区，并通过各类媒体向社会公布经

营区域范围和规范要求，方便经营业户开展经营活动。 

三、允许商户适度店外经营。允许流动经营户在属地政府

已划定区域避开早、晚交通高峰期，限时、定点经营。允许快

递企业在不影响行人通行的非早、晚交通高峰期，在经营门店

临时占道分拣、派送。 

四、服务优先文明执法。严格遵循“721”工作法，把服务

摆在首要位置，用心服务、细致服务，主动、耐心告知商户、

摊贩等店外经营、流动经营的条件和注意事项。推进柔性执法，

在行政执法中推广运用说服教育、劝导示范、行政指导等非强

制性手段，对于一般违法行为纠正后不再给予行政处罚。 

五、规范经营区域卫生。夜市、早市、流动摊点及临街商

户产生的垃圾，按照“谁产生、谁清理”的原则，由经营业户

负责清扫、收集，并投放到环卫部门设置的垃圾收集设施内。

各级环卫部门要针对重点区域配齐配足垃圾箱桶，增加清扫冲

洗频次，及时清运垃圾，做到日产日清、随满随清。 

六、严格经营负面清单。经营区域划定应避开城市主次干

道，不得占压城市公共绿地，不得设置在医院、学校、重要公

共服务机构周边。经营项目不得包含污染大气环境、产生噪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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杂音的露天烧烤、室外烹饪、高音宣传等行为。经营业户不得

在经营区域内搭建临时违章建筑，不得向绿化带、下水道倾倒

垃圾杂物。 

 

 

 

枣庄市城市管理局 

2020年6月1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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